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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單 位 主 管 
職  稱 及 姓 名 

商業科代理科長羅小姐 

主 要 辦 理 人 員 
及  負 責 工 作 

 

科員蔡小姐-線上申辦案件審查、規費管理 

協 助 辦 理 人 員 
及  負 責 工 作 

 

辦事員林小姐、助理員廖小姐-線上申辦案件審查 

透 明  化 措 
施  名稱 

商業登記申辦及通知、查詢案件進度 

 
 
 
 

 

措 施 簡 介 

一、商業登記業務申辦管道分二種：(一)線上申辦：擴大網 
際網路服務，申請民眾得利用商業一站式系統即可線上 

申請。(二)非線上申辦：現場書面(新市政、陽明聯合 

服務中心)及郵寄送件(附件一)。 

二、結合電子化政府及科技運用，落實行政透明化、資訊公 

開化，民眾得查詢案件處理進度，達到「資訊可解讀性 

及「民眾監督可及性」，促進廉能透明化行政作業，積 

極從防弊面轉變為創造政府清廉度的興利面(附件二)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興利防弊、外部監 

督價值 

（28%） 

一、簡政便民服務：本市幅員廣闊，一切以簡政便民為出發 
點，民眾可透過線上申辦商業設立、變更與抄錄登記並 

完成繳費，有效省去民眾往返奔波各機關之煩雜申辦手 

續；亦得親至新市政、陽明聯合服務中心或郵寄申辦。 二、 

繳費管道多元便利：民眾應繳規費透過商業一站式系統 

自動計算「一案號一規費」，繳費方式得透過「我的 E 

政府」繳費平台，以金融帳戶、網路 ATM 或信用卡網 

路 支付(附件三)。另臨櫃繳費得以悠遊卡或付現方式， 

收 取規費採審查與收費分流制，達興利取代防弊成 

效。 
三、民眾外部監督：系統整合並公開本市辦竣各項商業登記 

透明資訊，充分揭露資訊供一般民眾查詢；另以簡訊通 

知民眾申請案件已核准，民眾亦得以案號進入專網查詢 

案件申辦進度，隨時掌握案件進度是否符合規定，達民 

眾外部監督政府行政作為(同附件二)。 

四、資訊公開透明：本局加工整置完整資訊資料庫，諸如(一) 

連結「商業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」網，(二)商業登記業 

務，(三)相關法令規章，(四)常見問答，(五)商業登記 
 

臺中市政府廉能透明獎申請表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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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利防弊、外部監 及規費收費明細，3.表單及範例下載，4.連結「商業登 
督價值 記資料查詢」網，5.連結「營業項目代碼表檢索」網， 

（28%） 6.商業登記異動。(附件四)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流程標準化及公 

一、公開標準作業流程及收費標準：本局網站商業登記專區 
放置上述公開申請流程、規費收取標準、商業登記資料 

查詢等專網，以利民眾下載申辦或線上申報。另於申請 

流程網註明線上申辦優惠規費，以鼓勵民眾線上申辦 

(如「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申請」書面規費 300 

元，線上申辦則優惠 150 元；「申請商業登記設立」書 

面申辦規費 1,000 元，線上申辦優惠為 800 元)。(同附 

件四 2-3) 

開 化 程 度 二、公開登記資料查詢：連結「商業登記資料查詢」，公開 

（28 %） 「公示資料查詢」、「商號名稱保留案件結果查詢」、「商 

號名稱暨所營事業預查輔助查詢」、「案件辦理進度查 

詢」、「每月登記資料清冊下載(含設立、變更、解散資 

料)」等資料，並於局網公開異動及各種行業相關統計 

表，使民眾得輕易掌握商業登記全盤情形。(同附件二) 

三、案件辦理進度查詢：民眾隨時得透過系統查詢登記處理 

進度且訊息通知案件巳核准，俾輕易掌握行政作業流 

程，有效提升本局行政效率透明，符合民眾期待。 
 
 
 
 
 

系統（或措施）便 

一、便捷性：本局網站明顯處連結「商業一站式線上申請作 
業」介面，民眾只須點選即可入網申辦，或至服務櫃台 

申辦；民眾並得進入查詢系統查詢各種商業登記案件及 
案件進度。 

捷性、完整性及安 二、完整性：線上申辦 24 小時服務、附件上傳、案件資料查 
全 性 

（18 %） 
詢、線上補正、自動計算規費，操作介面簡單，或下載 

書面表格申辦。 

三、安全性：線上申請人應加入會員，並以會員身分登入申辦； 

案件進度查詢又須輸入案號始得為之，或以簡訊主動通 

知，充分保障個人資料安全性。 
 

 
 
 
 

民 眾 使 用 情 形 

一、民眾使用率：商業登記案件 105年 1 月迄 6月止受理線 
上申請計 2,934案件，非線上申請計 12,231案件，非 

線上高達 ，主要為申辦所附文件多，代辦業者 較傾 
向親臨櫃台申辦(附件五)。 

（18%） 二、實施卷問座談：本局擇定商業登記業務主題，以代辦業 

者為對象實施訪查，並配合本府辦理「104 年度廉能透 

明向前行」廉政座談會，作廣泛溝通討論，就機關現行 

可能產生廉政問題或提出具體改善方向，提升為民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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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及廉能滿意度(附件六)。另本府研考會於聯合服務中心 

置放滿意度問卷調查表供民眾填寫。 

三、廣為推廣宣導：以節省申辦時效、減少規費支出等誘因 

廣為推廣宣導善加運用線上申辦系統。 

四、簡易取得公開資訊：結合電子化政府及運用網路科技， 

操作簡易，民眾得隨時查詢申辦進度及本市商業各種登 

記情形。 
 

 
 
 

創 新 創 意 作為  

（8%） 

一、網際網路時代推廣民眾線上申辦適用規費優惠方案。 
二、核准發件後以簡訊通知。 三、臨櫃繳納規費採審查人 

員與收費人員分流制，收費人員 
排 5 人輪值，且當日按系統產出「一案號一規費」及報 

表核對收費金額後存放於保管箱，並按 12 時及 15 時 

前、15 時後的收費，於當日及次日解繳國庫存款戶， 

並將公庫送款單送出納單位核對，以降低貪腐空間。 
 

 
 
 

相 關 附 件 

附件一～商業登記申辦管道 附件 
二～查詢案件進度及揭露資訊 附 

件三～繳費多元管道 附件四～整 

置完整資料庫 附件五～民眾使用 

率 附件六～實施訪查座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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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附附   件件件   一一一 商商商   業業業   登登登   記記記   申申申   辦辦辦   管管管   道道道 

線 上申 辦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非 線 上 申 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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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附附   件件件   二二二 查查查   詢詢詢   案案案   件件件   進進進   度度度   及及及   揭揭揭   露露露   資資資   訊訊訊 
 
 
 
 
 

■ ■ ■ 
 

★ 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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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附附   件件件   三三三 繳繳繳   費費費   多多多   元元元   管管管   道道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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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附附   件件件   四四四 整整整   置置置   完完完   整整整   資資資   料料料   庫庫庫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(二) 
 

 
 
 
 
 
 
 
 
 

(二)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(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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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(五)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1. 



 

2-1.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-2.申請時間、地點 
 
 

服服服   務務務   時時時   間間間：：：000   88  ::  00  00  ～～～   11  22  ::  00  00 ＆＆＆ 11  33  ::  00  00  ～～～   11  77  ::  00  00 
 
 
 
 
 
 
 
 

 

新市政大樓 10 陽明大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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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登記規費收費標準 

明細表收費內容 收費基準【元/每件】 
 

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預查 300 元 

網路傳輸方式申請者 150 元 

商業或每一分支機構設立及變更登記 1,000 元 

網路傳輸方式申請者 800 元 

商業登記文件抄錄、影印、證明 110 元 

商業或每一分支機構經理人登記 500 元 

法定代理人申請代理經營登記 500 元 

電腦報表或申請人自備電子媒體抄錄 電腦基本抄錄費新臺幣 5,000 元外， 

抄錄家數超過 500 家時，每增加抄錄 

1 家，另繳納抄錄費新臺幣 10 元 

◎規費繳納：現金或匯票，匯票抬頭：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。 

◎免繳登記費情形 一、因行政區域調整或門牌改編致商業所在地、負責人或 

合夥人地址變動而 

申請變更登記。 

二、申請停業登記、復業登記、歇業登記。 

三、併案申請之其他登記。 

四、所營業務原僅以概括方式，或概括及列載方式登記，增加列載其他非須 

經許可之所營業務。但以一次為限。 

五、因前項增加列載所營業務項目及第五款變更商業名稱，而申請商業名稱 

及所營業務預查者。 
 

 
 
 

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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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5.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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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附附   件件件   五五五 民民民   眾眾眾   使使使   用用用   率率率 
 

申辦方式 
 

年度 

 

線 上 申 報 

 

線 上 申 報 
比例 

 

非 線 上 申 報 

 

非 線 上 申 報 
比例 

 

104年 
 

5,863 
 

82.37  
 

27,399 
 

17.63  

105 年 

(截至 6月) 

 
2,934 

 
80.65  

 
12,231 

 
19.3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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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附附   件件件   六六六 實實實   施施施   訪訪訪   查查查   座座座   談談談 

召開座談會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104 年 12 月 7 日 
召開廉能透明向前 
行-商業登記座談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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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訪查  


